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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面深化美丽浙江建设的实施意见

（2024 年 8 月 16 日）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精神，全面深化

美丽浙江建设，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

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实施“八八战略”，推进“811”

生态文明先行示范行动，奋力打造生态文明绿色发展标杆之地。到 2027 年，绿色低碳

循环经济体系率先建立，生态环境质量高位稳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持续增强，美丽浙

江建设实现高质量示范引领。到 2035 年，绿色发展的空间格局和生产生活方式全面形

成，省域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全面实现，率先建成美丽浙江。展望本世纪中叶，省

域绿色低碳发展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生态环境健康优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二、全领域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一）推进省域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深化“多规合一”改革，完善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坚守生态保护红线和耕地红线，严控城镇开发边界。建立健全覆盖全域全类型、

统一衔接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严格规划许可管理。推进存量建设用海盘活更新，

加快历史围填海处置。完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到 2027 年，国土空间功能有效整

合提升；到 2035 年，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 3.67 万平方公里。



（二）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健全完善碳达峰碳中和政策体系，加快打造新

型能源体系建设先行省。推动交通运输结构绿色低碳转型。高水平建设减污降碳协同创

新区。推动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编制实施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到 2027 年，

新能源车辆渗透率争取达到 50%。

（三）推进产业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培育“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深化“腾笼

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推动钢铁、建材、石化等重点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坚决遏

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发展，开展清洁生产改造和污染整治提升。到 2027

年，建成省级以上绿色低碳工厂 500 家以上、工业园区 50 个以上。

（四）推进能源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持续深化工业、建筑等重点领域节能，推行用

能预算化管理。实行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开展节水技改。实行节约集约用

地制度，推进低效用地开发。推进智能化绿色矿山建设。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打

造循环经济“991”行动升级版。开展资源综合利用提质增效行动。

三、全要素推动环境品质提升

（五）全面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实施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强化多污染物协同减

排。实施钢铁、水泥等行业领域超低排放改造，深化工业炉窑、锅炉治理和清洁能源替

代，开展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依法依规推进柴油货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等淘汰更新。

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强化露天焚烧监控和治理。加强大气污染物管控。完善污染

天气预警应对体系。

（六）巩固提升水生态环境质量。深化“污水零直排区”建设，加快污水管网提升

改造，推进污水处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改革。推行重点行业企业污水治理与排放水平绩



效分级，完成排污口排查整治，巩固提升水体治理成果。全域建设幸福河湖。开展八大

水系水生态健康评估，实施重要水域岸线空间保护。强化生态用水保障，推进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规范化建设。到 2027 年，省控以上断面优良水质比例达到 96%；到

2035 年，全面绘就“人水和谐”新画卷。

（七）持续改善海洋生态环境质量。加强杭州湾、三门湾、乐清湾、象山港等海域

综合治理。实施入海河流氮磷减排。开展船舶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推进“一湾一策”差

异化治理。实施海塘安澜千亿工程。推进海湾精细化调查，强化红树林等重要海洋生态

系统监测监管。健全美丽海湾保护工作体系。推广“蓝色循环”海洋塑料废弃物治理模

式。到 2027 年，沿海设区市“蓝海”指数均值不低于 79；到 2035 年，全域美丽海湾

基本建成。

（八）着力保障土壤环境安全。组织开展土壤污染状况普查，健全土壤质量动态监

测体系。实施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源头防治行动，强化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和严格管

控。健全建设用地土壤污染调查评估和管控修复全过程监管体系。强化土壤地下水污染

协同治理。到 2027 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5%以上；到 2035 年，地下水环

境质量稳中向好，土壤污染风险得到有效管控。

（九）强化固体废物治理。协同推进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生活垃圾、建

筑垃圾、农业废弃物综合治理。推进各类固体废物处置设施提档升级，建设国家级危险

废物区域处置中心。推动危险废物“趋零填埋”，做精做优无废城市细胞。到 2027 年，

危险废物填埋比控制在 5%以内，所有设区市、80%的县（市、区）通过无废城市评估；

到 2035 年，全域高水平建成无废城市。



（十）着力改善声环境质量。推进噪声污染防治地方性立法，研究制定地方噪声排

放标准及相关技术规范。完善声环境功能区管理，加快建成声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系统。

实施工业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强化建筑施工噪声管理，推动实施交通运输噪声综合治理。

（十一）推进新要素新领域污染治理。建立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加强有毒有害

化学物质生产、使用、排放全周期风险管控。强化塑料污染治理，推广“以竹代塑”等

经验做法。到 2027 年，新污染物治理政策、标准、技术和监管体系基本健全；到 2035

年，新污染物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

四、全地域维护生态系统稳定

（十二）筑牢省域自然生态屏障。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积极

争创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和南北麂列岛国家公园。统筹推进“两屏八脉多廊”生态

屏障建设。到 2027 年，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于 36.4%；到 2035 年，建设生态廊

道 1 万公里以上，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 10%。

（十三）推进生态系统扩容增汇。开展国土绿化和森林质量提升行动，推进农业固

碳增汇，发展海洋“蓝碳”。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

理。强化滨海湿地、岸线生态保护修复。到 2027 年，实施森林质量提升工程 350 万亩，

水土保持率达 93.3%；到 2035 年，森林覆盖率、湿地保有量保持稳定，水土保持率达

93.8%。

（十四）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利用。实施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抢救保护行动。建立

完善种质资源保护体系，规范生物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严格落实八大水系禁渔和



伏季休渔制度。推动生物多样性资源可持续利用。到 2027 年，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保

护率达到 89%以上；到 2035 年，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得到全面保护。

（十五）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统一监管。开展八大水系和重点区域生态状况调查评估，

实施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构建完善生态监测网络，健全生态保护修复监管制度。加

强重要生态空间保护督察执法，建立健全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破坏问题监督机制。

五、全链条保障美丽浙江安全

（十六）健全省域生态安全体系。完善生态安全工作协调机制，提升生态安全风险

研判评估、监测预警、应急应对和处置能力。深化环境准入制度改革，完善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环评、排污许可、执法监督闭环管理体系。

（十七）加强核与辐射安全管理。完善核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强化重点区域、重点

行业、重点企业辐射安全监管。加强海洋辐射环境监测，提升风险预警和应急响应能力。

深化辐射环境监测体系改革。提升核与辐射医疗救治能力。

（十八）加强生物安全管理。健全生物安全监管预警防控体系。加大外来入侵物种

的调查监测和防治力度。加强生物技术研发应用监管，建立重大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

情联防联控机制。

（十九）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加强气候变化观测网络建设，开展风险和脆弱性

评估。提升农业、健康等领域气候韧性。提高脆弱地区气候适应水平。建立健全气候防

灾减灾体系。探索城市适应气候变化管理模式。



（二十）强化生态环境风险防控。严控重金属、尾矿库、化学品、危险废物等重点

领域环境风险。深化分级负责、属地为主、部门协同的环境应急责任体系，完善联防联

控机制。健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推进环境应急能力建设。

（二十一）强化生态环境健康管理。健全环境健康政策标准和技术方法体系。建立

环境健康风险评估和防控制度。创新环境健康公众参与模式。培育环境健康产业。推进

环境健康友好创新区建设。

六、全方位绘就共富大美画卷

（二十二）深入推进新时代“千万工程”。全域培育和美乡村。高水平提升农村人

居环境，实施农房改造、管线序化行动，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精准化、回收利用资源

化、末端处理智慧化，巩固深化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加快农村公厕提标提质。推行“肥

药两制”改革，强化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二十三）加快建设现代化美丽城镇。深入实施“百镇样板、千镇美丽”工程。推

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提升美丽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经济产业、人文环境、综合

治理现代化水平。开展城乡风貌整治提升行动，推进“5321”城乡风貌样板区试点。

推动浙江省森林城镇提质扩面。

（二十四）聚力建设高品质美丽城市。实施环境基础设施提标行动，推广绿色建筑，

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提升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推动城市空间有机更新，开

展城市小微空间整治提升。开展城市生态环境治理评估。完善城市园林绿化体系，提升

城市绿地服务功能，打造“浙江园林”品牌。



（二十五）高水平共建长三角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化共保联治和制度创新。做好大

气污染、跨界河湖水环境联防联控，加强固体废物和危险化学品跨界运输管控协作。加

快建立长三角统一的排污权交易平台和制度规范，推动生态环境立法协作、标准协同和

执法一体化建设。

（二十六）全面拓宽生态富民路径。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发展生态农业和

现代高效林业，推动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提质增效。发展生态型服务业，加快培育生态

旅游、康养运动等产业。推广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创新推进“两山合作

社”建设。

七、全社会构建多元共治格局

（二十七）传承弘扬优秀生态文化。培育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加快形成全民生态

自觉。深入挖掘优秀传统生态文化资源和文物资源，鼓励生态文化创作，推进特色生态

文化活化利用。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将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干部教育

培训体系。

（二十八）构建全民行动体系。完善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推进环保设施向

公众开放。建立健全重大环境决策公众参与制度。健全生态环境志愿服务体系。倡导简

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

（二十九）打造国际交流传播窗口。深化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污

染治理、核安全等领域国际合作。深入开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阐释、宣传展示。

八、全维度健全现代治理体系



（三十）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完善绿色导向的领导责任体系和考核评价机制，开展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建立生态文明建设情况报告制度。深化省以下生态环境机构监

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健全“河湖林长制”长效机制。

（三十一）强化生态环境法治。以减污降碳、生态保护等领域为重点，完善地方性

法规和标准。提升生态环境执法效能，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建立以信用为基

础的生态环境监管机制。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完善检察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生态环保督察的衔接机制。推进生态警务建设。

（三十二）优化绿色发展激励政策。深化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完善支持绿

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市场化机制。深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推进绿

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落实企业生态环保费用提取使用制度。完善社会资本参与生态

保护修复激励政策。

（三十三）健全美丽浙江智治体系。搭建全省数字生态文明架构，构建美丽浙江数

字化治理体系。持续迭代美丽浙江综合集成应用和生态环境“大脑”，加强人工智能技

术在生态环境领域应用，建立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

（三十四）强化科技创新驱动。构建绿色低碳科技创新体系，强化多污染物协同减

排、应对气候变化等重点领域技术攻关。实施科技创新重大行动，推进产学研用深度融

合。加强生态文明领域智库建设，培养造就一支高水平生态环境人才队伍。

九、组织保障

深化美丽浙江建设关键在党的领导。要完善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工作机制，落实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把美丽浙江建设作为事关全局的重大任务来抓，及时研究



解决重大问题。要分领域制定行动方案，分年度制定任务清单，完善美丽浙江建设情况

报告制度。要强化财政支持力度，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参

与美丽浙江建设。要因地制宜打造生态文明先行品牌，梯度培育美丽单元。要加强跟踪

问效，优化考核体系，强化考核结果应用。

各地各单位原则上不制定贯彻落实的配套文件。


